


[bookmark: _GoBack]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厂内交通安全管理规定

一、厂内行车安全规定
     1、所有进厂车辆的行驶证、年检合格标识、保险标识必须齐全有效，并提前到门卫进行登记备案，未经许可，严禁手续不全车辆或无证人员驾驶车辆进入厂区；
     2、车辆按规定悬挂车辆牌和喷涂车牌扩大号，并保证牌照及其扩大号清晰有效，严禁使用套牌登记进厂；
     3、必须按照厂内的规定路线和速度行驶，严禁在厂内逆行和超车抢道；
     4、在交叉路口或人车混行场所遇见行人时必须主动避让或等待；
     5、进入生产区域或上车作业（或其他登高作业），必须佩带安全帽，系好安全帽带；
     6、未经许可，严禁除司机本人以外的其他随车人员进入生产区；遇特殊情况被允许随车进入生产区域的人员，严禁下车（随车人员是替换司机的除外，但必须按要求佩戴安全帽，并系好安全帽带）。
     7、遇排队进厂或在厂内排队等候时，严禁插队或鸣笛，空车行驶遇重载车辆时必须主动避让；
     8、凡进入生产厂区的机动车辆不准随意在道路上停放，因工作需要暂时占道停放的，驾驶员不准离车，作业完毕或作业中断，应立即将车移出道路，严禁占道堵塞交通，特别要保证消防通道的畅通；
     9、执行任务的消防车、工程抢险车和救护车不受规定速度限制；
     10、厂内限速要求：有限速指示标牌的路段，必须按照规定限速行驶，无限速标牌的路段，必须按照以下限速规定行驶：
     （1）环厂区主干道（不包括包装发运广场和进出区大门道路），货车限速20公里/小时、轿车限速25公里/小时；
     （2）原料堆场、进出厂大门和生产车间、仓库、车间门口、包装发运广场、上下地中衡、车间生产现场、人员集中场所、转弯处、倒车及拖带损坏故障车辆等，限速5公里/小时；
     二、处罚规定
     1、安排车辆行驶证、年检合格标识、保险标识等手续不全、失效，安排无证人员驾驶车辆到我公司从事承运业务、以及不提供合法有效手续配合登记的，严禁驶入厂区。如因此强行闯入或无理起闹或滋事的，予以每车次处罚1000元，并移交公安机关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理；
     2、安排未按规定悬挂车牌、未喷涂车牌扩大号或车辆信息与行驶证不符，以及车牌照及其扩大号不清晰的车辆到我公司从事承运业务的，严禁驶入厂区。如因此强行闯入或无理起闹或滋事的，予以每车次处罚1000元，并移交公安机关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理；
     3、伪造、变造、提供虚假信息或以套牌方式登记进厂的，一经核实和发现，每次车处罚500元，并移交公安机关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理；
     4、未按照厂内的规定路线和标识行驶或逆行，以及超车、争道抢行的，每车次处罚200元；
     5、在交叉路口或人车混行区域遇见行人未主动避让或等待，与行人争道抢行的，每车次处罚200元；
     6、进入生产区域或上车作业（或其他登高作业），未按规定佩带安全帽，并系好安全帽带的，每人次处罚100元；
     7、未经许可，携带司机本人以外的其他随车人员进入生产区或因特殊情况被允许随车进入生产区域的人员下车的，以及随车换岗司机下车后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帽，并系好安全帽带的，每人次处罚100元；
     8、遇排队进厂或在厂内排队等候时，插队、鸣笛、倒车调头或倒车进入装车道，以及空车行驶途中遇重载车辆不主动避让或与之争道抢行的，每车次处罚100元；
     9、进入厂区后随意在道路上停放，或因工作需要作业完毕或作业中断后，未立即将车移出道路的，每车次处罚100元，如因此占道造成交通堵塞或阻塞消防通道的，每车次处罚500元；
     10、超过规定限速行驶的车辆按以下规定进行处罚：
     （1）行驶速度超过规定限速50%（不含50%）以下，处罚200元；
     （2）行驶速度超过规定限速50%（含50%）-99%，处罚500元；
     （3）行驶速度超过限速规定100%（含100%）以上，处罚1000元；
     （4）在厂区内未设置监控设施区域超过规定限速行驶的，一律按500元处罚；
     （5）厂内发生因违规违章行驶发生交通事故的，处罚2000元，并追偿相应的财产损失；
     （6）同一车辆重复违章的加倍处罚，违章达2次及以上的，一年内禁止其以任何理由进厂从事任何运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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